（一）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

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车次
序号
	日期
	发货单位所属行业
代码
	起点地点
	起点环路代码
1.五环路以内
2.五六环之间
3.六环路以外
4.外省市
	发出时间
1.7:00-8:00

2.8:00-17:00

3.17:00-19:00

4.19:00-次日7:00
	收货单位所属行业
代码
	终点地点
	终点环路代码
1.五环路以内
2.五六环之间
3.六环路以外
4.外省市
	到达时间
1.7:00-8:00

2.8:00-17:00

3.17:00-19:00

4.19:00-次日7:00
	运输方式
1.发货方运输
2.收货方运输
3.第三方运输
	车型结构代码
	核定载质量
	货物名称
	货类
代码
	货物
重量
（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丑
	寅
	卯
	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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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资料：行业类别：□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数(2)：        辆  其中：持有货运通行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数(3)：       辆
是否有分公司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4)： □1 是  □2 否     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分公司名称(5)：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二）月度危险货物货运量调查表

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时间
	货运量
（吨）
	

	
	
	发货方运输（吨）
	收货方运输（吨）
	第三方运输（吨）

	甲
	1
	
	3
	4

	2015年1月
	
	
	
	

	2015年2月
	
	
	
	

	2015年3月
	
	
	
	

	2015年4月
	
	
	
	

	2015年5月
	
	
	
	

	2015年6月
	
	
	
	

	2015年7月
	
	
	
	

	2015年8月
	
	
	
	

	2015年9月
	
	
	
	

	2015年10月
	
	
	
	

	2015年11月
	
	
	
	

	2015年12月
	
	
	
	

	2016年1月
	
	
	
	

	2016年2月
	
	
	
	

	2016年3月
	
	
	
	

	2016年4月
	
	
	
	

	2016年5月
	
	
	
	

	2016年6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填写说明
一、填报范围
本表的填报范围为北京市所有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具体包括两类：
1.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中包含危险货物运输的企业。

2.办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二、统计口径
1.仅填写货车或客车完成的运输，电动三轮车、人力三轮车、电动自行车等完成的运输不填写。

2.仅填写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北京市内的运输车次，起点和终点都在北京市外的不填写。

3.在北京市内有多个产业活动单位（分公司、经营地点）的法人单位需要填报北京市内所有的下属单位的货物运输情况，包括各产业活动单位下设部门对外货物运输、产业活动单位内部部门的调拨以及产业活动单位之间的调拨情况。

三、调查期

本表的调查期分两种情况：

1.危险货物运输范围为2类中的民用燃气（液化气、天然气）和3类中的车用燃料（汽油、柴油）的企业调查期为2016年8月1日-7日。

2.其他企业调查期为2016年8月1日-31日。
四、填报要求

1.按车次填报，一个车次填报一行。一辆车运输一次，称为一个“车次”。本表要求填报企业按车次逐行记录和填报。

2.多点卸货的填报。对于从本单位运出货物的车次在沿途多点卸货的情况，每个卸货点填写一行，车次序号保持一致。比如第2个车次中途卸货3次，每个卸货点填写1行，该车次一共要填写3行，其中发货单位所属行业、起点地点、起点环路代码、发出时间、运输方式、车型结构代码、车辆吨位代码等信息相同，车次序号均填写“2”。

五、报送时间及方式
1. 调查期结束后一周内完成网上填报（调查期为8月1日-7日的单位于8月14日前完成填报；调查期为8月1日-31日的单位于9月7日前完成填报）。

2. 请登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网站，“行业管理-货物运输管理”模块，在线填报调查表，网址为：http://www.bjysj.gov.cn/management/hwysgl/。也可每天实时记录填写保存，待调查期结束后一并上报。

六、指标填写
1. 单位名称：填表单位的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准确名称填写，填写单位全称。
2. 组织机构代码：由8位无属性的数字和1位校验码组成，不能含有0-9或A-Z（必须大写）之外的字符。
3. 车次序号：从1开始顺序编号填写。
4. 日期：指运输车次发生的日期，对于一个车次跨天运输的情况，以结束日期为准。填写数字，8月1日填写“1”，8月20日填写“20”；跨天时以结束日期为准。
5. 发货单位所属行业（收货单位所属行业）：指货物发出（接收）单位所在的行业，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
	代码
	行业名称
	代码
	行业名称

	A
	农、林、牧、渔业
	K
	房地产业

	B
	采矿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C
	制造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E
	建筑业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P
	教育

	G1
	道路货物运输业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G2
	道路货物运输以外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H
	住宿和餐饮业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T
	国际组织

	J
	金融业
	
	


6. 起点地点（终点地点）：北京市内填写到区县，外省市填写到省份。
	北京
	外省市

	东城
	顺义
	天津
	江苏
	湖南
	西藏

	西城
	昌平
	河北
	浙江
	广东
	陕西

	海淀
	通州
	山西
	安徽
	广西
	甘肃

	朝阳
	大兴
	内蒙
	福建
	海南
	青海

	丰台
	怀柔
	辽宁
	江西
	重庆
	宁夏

	石景山
	平谷
	吉林
	山东
	四川
	新疆

	房山
	密云
	黑龙江
	河南
	贵州
	

	门头沟
	延庆
	上海
	湖北
	云南
	


7. 起点环路代码（终点环路代码）：
	代码
	环路
	代码
	环路
	代码
	环路
	代码
	环路

	1
	五环路以内
	2
	五六环之间
	3
	六环路以外
	4
	外省市


8. 发出时间（到达时间）：
	代码
	时段
	代码
	时段
	代码
	时段
	代码
	时段

	1
	7:00-8:00
	2
	8:00-17:00
	3
	17:00-19:00
	4
	19:00-次日7:00


9. 运输方式：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发货方运输，指发货单位利用自有车辆完成的运输车次；2.收货方运输，指收货单位利用自有车辆完成的运输车次；3.第三方运输，是指发货方和收货方之外的单位完成的运输车次，比如请专业的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完成的运输车次。
10.车型结构代码：指危险货物运输的车辆类型，选择其他时，在“备注”栏中注明具体车型。
	代码
	车型
	代码
	车型
	代码
	车型
	代码
	车型

	1
	栏板
	2
	厢式
	3
	封闭
	4
	集装箱

	5
	罐车
	6
	其它
	
	
	
	


11. 核定载质量：指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计量单位：吨，保留三位小数。
12. 货物名称：指运输货物的名称，对于运输多种货物的情况，填写所有货物名称。
13. 货类代码：指运输货物所属的类别，参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对于一个车次运输多类货物的情况，按照重量最大的一类货物填写。
	代码
	货类名称
	代码
	货类名称

	1类1项
	具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4类1项
	易燃固体

	1类2项
	有迸射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4类2项
	易于自燃的物质

	1类3项
	有燃烧危险并有局部爆炸危险或局部迸射危险或这两种危险都有，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4类3项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1类4项
	不呈现重大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5类1项
	氧化性物质

	1类5项
	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物质
	5类2项
	有机过氧化物

	1类6项
	无整体爆炸危险的极端不敏感物品
	6类1项
	毒性物质

	2类1项
	易燃气体
	6类2项
	感染性物质

	2类2项
	非易燃无毒气体
	7类
	放射性物质

	2类3项
	毒性气体
	8类
	腐蚀性物质

	3类
	易燃液体
	9类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


14. 货物重量：指运输货物的重量，对于一个车次沿途多点卸货的情况，每行填写本次卸下货物的重量。计量单位：吨，保留三位小数，重量不足0.001时填写0.001。1吨=1000千克=1000公斤=2000斤，0.001吨=1千克=2斤。
15. 行业类别：指填表单位所属行业，根据单位从事的主要业务选择填写，选项同“发货（收货）单位所属行业”。
16.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数：指企业自有的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车辆数，其中持有危险品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是指企业自有车辆中办理了定期危险品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
17. 是否有分公司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若本单位有分公司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则填写“是”，并相应填写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分公司名称。

《月度危险货物货运量调查表》填写说明
一、填报范围
本表的填报范围为北京市所有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具体包括两类：
1.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中包含危险货物运输的企业。

2.办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二、统计口径
1. 仅填写货车或客车等机动车完成的运输，电动三轮车、人力三轮车、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完成的运输情况不填写。
2. 仅填写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北京市内的运输，起点和终点都在北京市外的运输情况不填写。
3. 在北京市内有多个产业活动单位（分公司、经营地点）的法人单位需要填报北京市内所有的下属单位的货物运输情况，包括各产业活动单位下设部门对外货物运输、产业活动单位内部部门的调拨以及产业活动单位之间的调拨情况。
三、调查期
本表的调查期为2015年全年及2016年上半年。
四、报送时间及方式
同《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
五、审核关系
1. 指标单位：单位为吨，保留两位小数，发生运输且重量不足0.01时填写0.01。1吨=1000千克=1000公斤=2000斤，0.01吨=10千克=20斤。
2. 逻辑关系：货运量=发货方运输+收货方运输+第三方运输（每一行）。
表    号：京交运调2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号


有效期至：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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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号：京交运调5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号


有效期至：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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